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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教育部107年度友善校園獎評選及表揚事宜，請貴校

於本（107）年3月30日前薦送卓越學校及傑出人員提報本

府，俾後續審查及報部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3月1日臺教學(二)字第1070031300B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「友善校園獎評選要點」規定，曾接受本獎項獎勵或表

揚之學校或個人，三年內不得薦送，請各校送件時注意。

為免重覆表揚，本要點獎勵對象不包括實習教師及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之特殊教育人員。

三、各校提送時請備妥相關表件正本一式3份，並將電子檔傳

送至本府教育處承辦人謝易成電子信箱：aa174174@gmail.

com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
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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